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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委员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决定第三十八届和第三十九届会议的会前工作组由
以下成员组成： 

 马里亚姆·贝尔米乌-泽尔达尼女士 

 斋贺富美子女士 

 玛丽亚·雷吉娜·塔瓦雷斯·达席尔瓦女士 

 邹晓巧女士 

5. 会前工作组选举玛丽亚·雷吉娜·塔瓦雷斯·达席尔瓦为主席。消除对妇女一切
形式歧视公约任择议定书来文工作组成员马加利斯·阿罗查·多明古埃斯于 2007
年 2 月 8 日参加会前工作组工作。 

6. 根据委员会选定向委员会第三十八届会议提交报告的缔约国名单，会前工作
组拟订了与塞尔维亚和塞拉利昂的报告有关的议题和问题清单。会前工作组已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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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与 新 加 坡 第 三 次 定 期 报 告 有 关 的 议 题 和 问 题 清 单
（CEDAW/C/SGP/Q/3）。 

14. 根据委员会第 22/IV 号、第 25/II 号和第 31/III 号决定，有关议题和问题清单
都以《公约》提出的主题为重点。这些主题包括有关提高妇女地位的宪法及立法
框架和国家机构；参与决策；教育和培训；性别陈规定型观念；贫穷和就业；暴
力侵害妇女行为，包括家庭暴力；贩卖妇女和强迫妇女卖淫以图剥削营利；保健，
包括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婚姻和家庭关系；老龄妇女、农村
妇女、少数族裔妇女、难民妇女和移徙妇女等脆弱妇女群体的状况。 

 


